
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短融

５０

基金主代码

２４００２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每个开放日办理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放日为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放交易的工作日，但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 在基金合同约定时间外提交的申请按下一

交易日申请处理。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通过代销网点和直销

ｅ

网金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直销柜台首次

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

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已有认购本

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代销网点的投资人欲转

入直销柜台进行交易受直销柜台最低金额限制。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投

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３．２

申购费率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表如下：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申购费率

５００

万（含）以上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大于等于

２００

万，小于

５００

万

０．２％

大于等于

１００

万，小于

２００

万

０．３％

大于等于

５０

万，小于

１００

万

０．４％

５０

万以下

０．５％

注：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

用。

直销

ｅ

网金申购费率优惠详见公司网站。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本基金按照份额进行赎回，申请赎回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

位，单笔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基金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

１００

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 赎回费率（

％

）

两年以内

０．１％

两年以上（含两年）

０％

注：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

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转换费用由二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

２

、赎回费：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的，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 收取的赎回费用不低于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

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３

、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

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

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

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

差费用。

４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

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５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

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６

、如遇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同样适用于前述规则，即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赎回费

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

７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基金赎回费

＝Ｂ×Ｃ×Ｄ

转出总金额

＝Ｂ×Ｃ

净转出金额

＝Ｂ×Ｃ×

（

１－Ｄ

）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Ｂ

为转出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

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本公司在直销柜台、直销

ｅ

网金和部分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与本公司管理的宝康系列基金（宝康消

费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

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Ｂ

类）、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Ａ／Ｂ

类）、中证

１００

指数

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新兴产业基金、可转债基金、上证

１８０

成长

ＥＴＦ

联接基金、

医药生物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

２

）办理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

本次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代销机构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

券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代销机构也将适时开通，本公司将及时予以公告。

（

３

） 基金转换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管理人和基金销售机构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交易时间段内提出基金

转换申请。

（

４

） 基金转换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以收到基金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效性

进行确认。 投资人可在

Ｔ＋２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销售机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转换时，遵循

＂

先进先出

＂

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册日期

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

５

）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本基金与宝康系列基金（宝康消

费品基金、宝康灵活配置基金、宝康债券基金）、多策略增长基金、动力组合基金、收益增长基金、先进成长基

金、行业精选基金、大盘精选基金、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Ｂ

类）、中证

１００

指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新兴产业基金、可转债基金、上证

１８０

成长

ＥＴＦ

联接基金、医药生物基金单笔转换申请份

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从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转出，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２００

份。因为转换等非赎回原因

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该基金最低保留份额数量限制的，注册登记机构不

作强制赎回处理。

（

６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投资者办理

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

７

）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１

）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目前华宝兴业直销

ｅ

网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建设银行卡、工商银

行卡、农业银行卡、招商银行卡、兴业银行卡和天天盈）。

代销机构：本次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代销机构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

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

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代销机构开始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网点等信息，请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若增加

新的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２

）申请方式

投资者应按照销售机构的规定办理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

（

３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各代销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

通过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办理本业务时，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２００

元（含申购费）。

（

４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

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为次月。

（

５

）扣款方式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

下一基金开放日；如因投资者提交变更、解约等申请而使扣款信息与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约定信息不符或

基金管理人发布暂停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等情况，则此次扣款不成功。 投资者需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

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月固定扣款账户。 如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的，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处理。

（

６

）申购费率

若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正常的申购业务相同。 部分销售机构处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包括网上交易）期间的，本基金将依照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本公司直销

ｅ

网金的定期定额优惠

申购费率详见本公司的公告及网站。

（

７

）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资者可

自

Ｔ＋２

日起查询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确认情况。

（

８

）变更与终止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指定基金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

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资料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务

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１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８

楼（

２００１２０

）

直销柜台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７３１

、

３８５０５７３２

、

０２１－３８５０５８８８－３０１

或

３０２

直销柜台传真：

０２１－５０４９９６６３

、

５０４９９６６７

、

５０９８８０５５

２

）直销

ｅ

网金

网上交易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华宝兴业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３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８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 ８８１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１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５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或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ｃｎ

（

２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

—

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ｅ．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２３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４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６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２７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８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或各地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２９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７２３４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３０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 ６６６６ ８８８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３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３２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３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５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６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７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９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４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０６８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

４１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

４２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０－９６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ａｚｑ．ｃｏｍ

（

４３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１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

４４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４５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４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４７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各

销售机构及指定销售营业网点、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和网站等媒介，披露开放日基金份额所对应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及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

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华宝兴业中证短融

５０

指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

２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

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

３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起，本基金将参加上述部分代销机构开展的相关费率优惠活动，包括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申购费率的优惠活动、日常申购的费率优惠活动、网上银行申购的费率优惠活动等。具体的费率优惠

活动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为准。

（

４

）投资者也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咨询有关情况。

（

５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０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二）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３２２．４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６６１．２０ １００％－１３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２３－０．１４０５ ０．０６１２ １００％－１３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公司水电站所属地区广东省韶关市和湖南省怀化市降雨量和来水量同比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位于上述地区的公司水电站销售电量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初步估算数，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2-26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租招商局广场裙楼房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颐公司

"

）与西安饮食股份

有限公司老孙家饭庄（以下简称

"

老孙家饭庄

"

）签订《租赁合同》，将西安市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总计

11,570.89

平方米的房产租赁给老孙家饭庄。

关联方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并进行表决时，均予以回避。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交易无须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房产的利用效率， 秦颐公司将所拥有的西安市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

11,

570.89

平方米的房产租赁给老孙家饭庄，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由于西安饮食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饮食

"

）与本公司同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西旅集团

"

）控股的

上市公司，秦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老孙家饭庄为西安饮食下属分公司，故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租招商局广场裙楼房产

的议案》。 由于关联董事刘昌永先生、任飞翔先生在西旅集团任职，故回避表决。

在公司召开董事会之前，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租赁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

、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颐公司

"

）

企业名称：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610100100299193

负责人：黄宝贵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餐饮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

2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饮食

"

）

企业名称：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号：

610100100392037

注册地址：西安市碑林区南二环西段

27

号旅游大厦

6

层

法定代表人：胡昌民

注册资本：壹亿玖仟玖佰伍拾贰万柒仟玖佰陆拾圆整

税务登记证号：

610103294241917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29424191-7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物业管理、投资项目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技能培训；以下由分支机构

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打字复印、传真服务，停车服务；设备安装及加工；文化娱乐、桑拿、按摩、冲浪、养殖

业、国内接待旅游服务、饮料、纯净水的生产销售、修理服务；本企业生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饮

食供应、住宿服务；糕点及食品加工。

财务状况：

2011

年度总资产

73,124.45

万元 ，净资产

44,982.30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收入

67,197.50

万元 ，

净利润

3,576.21

万元。

2012

年第一季度末总资产

74,000.54

万元

,

净资产

45,339.77

万元；

2012

年第一季度的营

业收入

14,003.91

万元，净利润为

357.47

万元。

3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老孙家饭庄（以下简称

"

老孙家饭庄

"

）

企业名称：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老孙家饭庄

营业执照号：

610100200002692

负责人：马明军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主食、热菜、凉菜、小吃、火锅，酒、饮料的销售，卷烟、雪茄的零售。

老孙家饭庄为西安饮食下属分公司，与秦颐公司所签署的合同须取得西安饮食的授权和批准。

4

、交易各方的关系：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为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西旅集团） 控股的上市公

司，西旅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63,419,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6,747,901

的

32.23%

；持有西安饮食

52,500,000

股占西

安饮食总股本

199,527,960

的

26.31%

。 秦颐公司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老孙家饭庄为西安饮食下属分公司，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租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出租的房产位于碑林区东关正街

78

号招商局广场裙楼

2-5

层， 房产证编号西房权碑林区字第

1125108015III-76-2-10202-1

号、 西房权碑林区字第

1125108015III-76-2-10301-1

号、 西房权碑林区字第

1125108015III-76-2-10401-1

号、西房权碑林区字第

1125108015III-76-2-10501-1

号

,

总计

11,570.89

平方米，

该房产无质押等他项权利设定。

四、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双方：

出租方：西安秦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承租方：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老孙家饭庄

2

、租金及租金的支付：

①

老孙家饭庄于协议签署生效后

3

日内，一次性支付秦颐公司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共

1

年的租

金计伍佰肆拾贰万零壹佰陆拾元整（

￥542.016

万元）。

②

以后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 每次租金需提前两个月支付。 每季度支付壹佰叁拾伍万伍仟零肆拾元整

（

￥135.504

万元）。

3

、租赁期限：租赁期限

3

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合同期满后，如公司仍继续出租该房

产，西安饮食拥有优先承租权。

4

、合同成立及生效：租赁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各自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程

序后生效。

5

、违约责任：

老孙家饭庄如未按约定支付合同租金款，每逾期一日，应按支付租金金额的万分之五向秦颐公司支付违

约金；超过三十日仍未支付，秦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老孙家饭庄若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该房

屋，秦颐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双方均不得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

6

、租金确定依据：根据租赁房产的状况，结合周边位置房产的租赁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出租招商局广场裙楼房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利用效率。

2

、出租招商局广场裙楼房产，公司每年经营收入将增加

542.016

万元。

六、当年年初至六月底与西安饮食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2

年年初至六月底与西安饮食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12.58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该项租赁经营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提高了公司现有房产的利用率，交易进行

的方式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合理的

,

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其中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

关联交易的规定。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

2012-27

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名，

实到

9

名。各位董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进行了投票表决。监事

3

名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出租招商局广场裙楼房产的议案》。由于关联董事刘昌永先生、任飞翔先生在西安旅

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职，故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出租招商局

广场裙楼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内控规范实施工作进展情况阶段性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内容详见

2012

年

7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内控规范实施工

作进展情况阶段性报告》。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2-032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第一节第四条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为定价基准日， 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即

6.34

元

/

股的基础上上浮

10.41%

，以

7

元

/

股作为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

整。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

2012

年

7

月

5

日为股权

登记日，

2012

年

7

月

6

日为除权除息日实施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04,

810,394.00

股为基础，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

1.00

元（含税）。

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6.90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2-033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政府奖励资金以及土地收储补偿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7

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

2012

年

6

月

15

日收

到兖州市政府奖励资金人民币

5,160,600.00

元、

1,000,000.00

元、

16,000,000.00

元。

2012

年

6

月

19

日，公司收到土

地收储补偿费人民币

8,507,744.00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前述收到的政府奖励资金及土地收储补偿费将作为营业外收入计

入公司

2012

年二季度损益，对

2012

年度公司净利润有一定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2-1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

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保证合同》项下，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3,500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于

2012

年

7

月

9

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091

）。 根据该《保证合同》规定，该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

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债权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宁波

2012

人借固

0178

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该合同之主债权。 该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 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2

年

7

月

9

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在上述《保证合同》项下，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贷款人）签署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借固

0178

），借款金额

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借款期限为

60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若为分期提款则自第一个实际提款日起

算；借款用途为项目建设，并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借款用途；合同规定该合同项下债务的

担保方式为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签订编号为宁波

2012

人保

0091

的担保合同。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获得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大道以南、汇晶路以东、大浦河以西；

法定代表人：曹阳；注册资本：

4,800

万元人民币（

2012

年

3

月

7

日前，注册资本为

4,8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

4,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4,32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90%

，

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出资

48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0%

。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汽车零

件、高效家电零件及相关新材料制品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1

年

12

月

27

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 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港东片区，竞得面积为

133,378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

2012

年

1

月

9

日与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土

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目前，该公司生产厂房正在建设之中，预计

2012

年

10

月底

前开始投产。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018.45

万元，负债为

3.58

万

元，净资产为

3,014.8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0.12%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于

2012

年

7

月

9

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091

）。

根据该《保证合同》规定，该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债权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宁波

2012

人借固

0178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

充；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该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该《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审议通过了包括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形成如下决议：

①

决定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12,000

万元；

②

提供担保的形式：信用保证、抵押或质押；

③

提供担保的期限：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④

批准权限：由于该项担保额度已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2005

］

120

号《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此项担保最高额度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后

由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保审批。

上述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已经

2012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和

2012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并同时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刊登。

五、其他

1

、截止目前，本公司正在履行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详见

2011

年

1

月

19

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

2012

年

5

月

9

日、

2012

年

5

月

16

日及

2012

年

6

月

21

日，同时发布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公司相关公告。

2

、截止目前，本公司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2,500

万元。

3

、截止目前，本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0,400

万元，占母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1.53%

，其中发生的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0,400

万元。

4

、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

5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证监发［

2005

］

120

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091

）；

2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借固

0178

）；

3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42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概述

2012

年

7

月

7

日，《证券日报》刊登署名

"

王强

"

的文章《

ST

博元停盘前连拉两涨停 拟购资产

3

天发生两事

故》，该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报道称：

"

据京华时报报道，

3

月

27

日，林东煤业旗下的黄家庄煤矿发生一起顶板

冒顶事故，造成

2

人死亡；

3

月

29

日，林东煤业旗下阳和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导致

6

人死亡。……令投资

者意外的是，

ST

博元在增发预案中并未提及上述两起事故。

"

二、情况说明

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林东煤业

"

）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收到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

盘江监察分局《关于对贵州林东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黄家庄煤矿

"3.27"

顶板事故的处理决定》（黔煤安监盘

字

[2012]68

号），对此次事故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贵州林东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林东煤业也已对该次事故

进行了认真处理并进行了整改。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6

日披露了《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根据预案

记载可以明确知晓，阳和煤矿并未纳入本次审计、评估范围，无须提及。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2-036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

"

东莞证券

"

）作为宁波华

翔

200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虽然持续督导期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结束，但由于该次股票发行所募

集的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东莞证券需要对余下的募集资金使用继续履行核查义务。

本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6

日接到东莞证券《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函》，崔勇先生因工作发生变动，不再担任

宁波华翔

200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东莞证券现指定邱添敏女士担任本公司保荐代表人，对宁波

华翔募集资金使用履行核查义务。

邱添敏女士简历

邱添敏，女，保荐代表人，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硕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

5

年以上从事投资银行

业务经历，现任东莞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 曾参与宁波华翔非公开发行项目、协办深深宝

A

非公开发行

项目，参与沪电股份

IPO

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编号：临

2012-016

债券代码：

126015

债券简称：

08

康美债

债券代码：

122080

债券简称：

11

康美债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

1-6

月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以上。

3

、本次预增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435,709,074.40

元

2

、每股收益：

0.206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2

年半年度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

1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稳步发展，销售有较好增长；

2

、上年同期母公司按

25%

计算所得税，本期母公司按

15%

计算所得税。

四、其他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2-033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9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7

月

5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抵押房产

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同意将以下房屋所有权、 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作为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港口专

业支行办理信贷业务的抵押物：

1

、座落于开发区天山北路西侧的土地使用权（证号：秦籍国用（

2012

）第秦开

006

号），使用权面积

66,

839.05

平方米；经河北金峰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740.40

万元，抵押贷款金额

1,640

万

元，抵押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

2

、座落于开发区天山北路

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号：秦皇岛市房权证秦开房字第

20005542

号），总建筑面

积

27,800.37

平方米；经石家庄石房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7,659

万元，抵押贷

款金额

5,360

万元，抵押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

3

、座落于开发区黑龙江西道东侧的土地使用权（证号：秦籍国用（

2012

）第秦开

007

号），使用权面积

85,

180.17

平方米；经河北金峰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603.12

万元，土地随在建工程零值抵

押，抵押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

4

、座落于开发区黑龙江西道东侧在建的车辆厂房（建筑面积

1,8773.8

平方米）、预处理车间（建筑面积

3,

827.75

平方米）、盾构机厂房（建筑面积

17,058.58

平方米）；经石家庄石房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评

估价值为人民币

10,359.65

万元，抵押贷款金额

5,170

万元，抵押期限为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7

年

7

月

9

日。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办理信贷业务的过程中，有权签署必要的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9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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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二


